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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0 日 

104 學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0 日 

114 學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使學校與學生家長獲得密切聯繫，共謀教育之健全發展為目的。 

           設立正德學校財團法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及附設國民中學部、國民小學部(以下簡稱

本校)學生家長會 (以下簡稱本會)，特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及教育部主管之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本組織章程。  

 第 二 條  本會由本校在學學生之家長為會員組織之。  

           前項所稱家長，指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前項學生已成年者，其原法定代理人或原實際照顧者得為其家長。 

 第 三 條  本會會址設於彰化縣彰化市莿桐里彰水路 145 號。  

 

第 二 章  組織及任務  

 第 四 條  本會設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  

 第 五 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代表擔任會員代表組成。  

           班級代表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四星期內，由各班家長推舉一至三人擔任之；其推

舉方式，採通訊為之。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其會員代表總額內應至少有一人為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會員

代表總額內未有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者，本校應於有身心障礙學生班級內協調一人擔任

班級代表。  

 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或協調成立之日起，至下屆會員代表產

生之日止，並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日。  

 同一家庭之家長，以一人被推舉為班級代表為限。  

 第 六 條  家長委員會置家長委員七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推舉組成之，均為無給職。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家長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未獲推舉為家長委員時，學校應協調至少一人擔任家長委員。 

           家長委員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或協調成立之日起，至下屆家

長委員產生之日止，並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 七 條  家長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五人，由家長委員會就家長委員中推舉之，每學

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家長委員會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推舉一人為本會會長，一人為副會長。  

 本會會會長、副會長每學年改推舉一次，會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副會長之連任，不

受次數之限制。  

 第 八 條  會長之配偶或同一家庭其他具家長身分者被推舉為次任會長者，視同連任。 

會長綜理本會會務，對外代表本會。會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代理之。  

 會長出缺時，所餘任期由家長委員會就副會長繼任之。會長及副會長同時出缺時，應補

推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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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九 條  本會為辦理日常會務，由會長提名家長或本校人員一人擔任會務人員，經家長委員會通

過後聘任之，均為無給職，並得經家長委員會同意後給予津貼。  

 第 十 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一、 本會會務之決策。  

二、 協助本校校務推展，提供建議事項。 

三、 審議本會組織章程。 

四、 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 

五、 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六、 依組織章程規定，推任、解任及罷免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及家長委員。 

七、 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 

八、 其他有關本會事項。 

  第十一條  家長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二、 研擬會務計畫及會務報告。 

三、 編製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四、 協助本校校務發展及提供本校推展教育政策改進建議事項。 

五、 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本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六、 協助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師活動。 

七、 依組織章程規定，推任、解任與罷免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 

八、 推舉本會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 

九、 審議本會會務人員及顧問之聘任。 

十、 其他有關家長委員會會務事項。 

  第十二條  常務委員會於家長委員會未開會期間，執行家長委員會之任務。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至第九款及其他依法規或章程規定應經家長委員會決議之

事項，不得由常務委員會決議行之。 

  

第 三 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十三條  會員權利如下：  

一、 班級家長座談會出席權、發言權、提案權及表決權。  

二、 班級代表推舉權、罷免權及被選舉權。 

三、 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 

  第十四條  會員義務如下： 

遵守本會組織章程及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第 四 章  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  

  第十五條  本會應推舉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費及會務監察事項，由家長委員互相

推舉之。  

  第十六條  財務委員職權如下： 

一、 管理本會財務事項。 

二、 與本會會長於本會預算、決算報表及明細表上，共同具名。 

  第十七條  監察委員職權如下： 

一、 監察本會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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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定期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三、 審核決算報告。 

 

第 五 章  會議  

  第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學期開學後六星期內召

開，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於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經家長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會長應召開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  

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

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或會員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十九條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上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

開後二星期內召開。  

家長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

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主持之。  

  第 廿 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

通過，始得決議。  

家長委員會應有家長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

過，始得決議。  

出席人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假決議應針對同一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通知應出席人員，並公布於本校(本

會)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員代表大會或家長委員會，有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總數六分之一

以上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時，假決議視同有效決議。  

  第廿一條  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以其配偶、同一家庭其他具家長身分者，

或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為限，代行其職權，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家長委

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廿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及本校行政主管列席。  

  第廿三條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家長委員會予以解任。  

一、 任職期間，因故不能履行職務。  

二、 任職期間，因個人行為影響本會聲譽。 

三、 有事實足認其從事或涉及不誠信、不正當之活動，或有妨礙公務、違反法令規定

之行為且情節重大。 

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家長委員會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席人員過半

數通過行之，並應自解任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會長、

副會長、常務委員解任事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廿四條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由家長委員會予以解任。 

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家長委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

行之，並應自解任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財務委員、監察委

員解任事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廿五條  家長委員會委員有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由會員代表大會予以解任。  

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會員代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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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並應自解任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家長委員解任事由

及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廿六條  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罷免時，應由家長委員三分之一以上提案，三分之二以上人

員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罷免之。  

前項罷免之決議，應自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會長、副會

長、常務委員罷免事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 六 章  經費及會計  

  第廿七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金額由教育部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獻方式為之。 

第一項第三款其他收入，不得透過本校教職員工向學生或家長募捐；與本校有採購或

其他事項之利害關係者之捐贈，應予拒絕或退還。 

本會會費，得委託本校代收。本校代收後，應交本會管理，於開學後二個月內撥入本

會專帳；其支用，由本會自行辦理。  

本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配合學校學年度，以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

止為原則。  

  第廿八條  本會經費之支出及用途如下： 

一、本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勵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廿九條  本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 

其收支應設立專帳處理。本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

名。本會財務管理相關規定(如附件)。 

每學年結束，家長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並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第 七 章  附則  

  第 卅 條  本會每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本校應將會議紀錄與會長、副會長、

家長委員及會務人員名冊，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備查，會長異動時，亦同。  

第卅一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家長委員或會員代表執行職務

有利益衝突者，應自行迴避，並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其本人或

第三人之不正當利益。  

           會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會會議討論事項涉及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

監察委員、家長委員或會員代表本身利害關係時，該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

委員、監察委員、家長委員或會員代表除為必要之說明外，應行迴避，並不得參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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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討論及表決。  

            第一項所定應迴避而未迴避者，其參與之該次會議所為之決議，無效。 

 第二項規定於會員代表、家長委員、常務委員、會長、副會長、財務委員或監察委員

之選(推)、改選時，不適用之。  

  第卅二條  本組織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民法、內政部訂定之會議規範及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  

  第卅三條  本會組織章程相關規定,經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後實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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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會財務管理相關規定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0 日 

114 學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訂定 

 

第一條 正德學校財團法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及附設國民中學部、國民小學部(以下簡稱本校)學生

家長會 (以下簡稱本會)為妥善管理財務之收支及運用，並有效執行各項會務計畫及協助本

校校務推展，特依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二十六條及本會組織章

程第二十九條規定，訂定本財務管理規定。 

  

第二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本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新台幣(以下同)一百元。  

前項家長會費之收取，得委託本校代收。本校代收後，應於開學後二個月內撥入本會專帳；

其支用，由本會自行管理與支用。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獻方式為之。 

第一項第三款之收入，不得透過本校教職員工向學生或家長募捐；與本校有採購或其他事項

之利害關係者之捐贈，應予拒絕或退還。 

本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為了配合學校學年度，以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為原則。 

  

第三條 本會經費之支出及用途如下： 

一、本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勵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四條 本會設置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本會經費及會務監察事項。 

監察委員應每六個月定期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第五條 本會財務收支之管理 

一、本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其

收支應設立專帳處理。 

二、本會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由本會依第二條經費收入及第三條經費支出及用途編製。 

三、本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四、本會業務承辦人員應每一學年度定期編列財務收支報表，向會長報告，並提供由本會財

務委員、監察委員稽核，於家長委員會及會員代表大會會議上報告。 

  

第六條 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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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應製發連號裝訂三聯式收據本，憑已入帳財務收入。 

二、本會各項財務收支之整理，其經費收支帳冊及憑證、預決算報告表件及重要財產文件

等，除有關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表報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少保存五年：

涉及政府機關之補助案件，依各補助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每學年結束，家長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本會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會員代表大會審

議，並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前項移交應編製移交清冊，並連同前點所列文件並予移交。 

  

第七條 本會經費支出運用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單項支出項目之開支，如超出該項目預算時，需經常務委員會議決議通過，由會長核可

後，始可動支。 

二、支出項目如未在原預算項目中，需經常務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後，由會長核可後，始可動

支。 

  

第八條 本會財務收支之請款流程如下： 

一、各處室依預算內容提出經費動支申請。如需預支活動費用，請於每月 15 日前提出申

請，並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補送單據，以憑辦理核銷。 

二、校長審閱簽核。 

三、業務承辦人登帳、彙整、開出提款單。 

四、各處室領款時，於支出憑證粘存單上簽領。 

五、經費動支申請暨支出憑證粘存單後，由業務承辦人留存備查。 

  

第九條 本財務管理相關規定未規定事項，悉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民法、會計法、教育部主管之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學校財團法人與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本校財務管理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財務管理相關規定，經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後實行；修訂時,亦同。 

 


